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不包括大坑
風景區）（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114 年 4 月 23、25 日

再公開展覽說明會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18次、第1060次會議決議再行辦理公開展覽）

變更機關：臺中市政府

申請單位：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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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辦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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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徵求意見
(自101年7月31日起公告徵求30日)

公開展覽
(自102年7月1日起公展30日)

(公展說明會102/7/22、102/8/5、102/8/7、102/8/9)

103年11月14日臺中市都委會第39次會議審議通過
111年1月21日臺中市都委會第132次會議審議通過

111年8月30日內政部都委會第1018次會議審議通過
113年7月30日內政部都委會第1060次會議審議通過

核定發布實施

無陳情案

辦理再公開展覽
(自114年4月14日起公展30日)

(公展說明會114/4/23、114/4/25)



辦理緣由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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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前於自102年7月1日起公開展覽30日，111年8月30日經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1018次會議及113年7月30日內政部都委會第1060次會議審
議通過，依決議本案變更內容超出原公開展覽者，補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0日

◼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140060222號

◼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28條

◼ 公告事項：

1.公開展覽期間：自114年4月14日起30天

2.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
 114年4月23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假本市南屯區黎明里活動中心202會議室(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150號)

 114年4月23日(星期三)下午3時整假本市西區區公所3樓會議室(臺中市西區金山路11號)

 114年4月25日(星期五)上午10時整假本市北區區公所5-1會議室(臺中市北區永興街301號)

 114年4月25日(星期五)下午3時整假本市北屯區公所301會議室(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0號)

公告事項



計畫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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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經建會92.12.9會議
結論：國營事業機關用地
之都市計畫變更採專案通
盤檢討方式進行

◼ 內政部都委會第808次、
第 926 次會議決議修正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之用地變更通案性處理原
則」

計畫緣起

法令依據

◼ 都市計畫法第26條

◼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第14條第4款

都市計畫審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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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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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港

特定區計畫

臺中市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

(不包含大坑風景區)

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

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臺中市大平霧地區

都市計畫

A

B
C

D

E

FG
H

I

編號 基地
A 黎明郵局
B 臺中電腦備援中心
C 四張犁郵局
D 臺中港郵局
E 潭子潭北郵局

F 太平宜欣郵局
G 育才郵局

H

郵政訓練所中區訓

練中心待建基地及

東側郵九

I
英才郵局、臺中郵

件投遞中心

N



郵政用地變更通案性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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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摘略）

1.同意變更為郵政專用區，除第1類型郵政專用區之使用項目，並得為一般商業設
施使用：包括金融保險業、一般批發業、一般零售業、運動服務業、餐飲業、
一般商業辦公大樓之商業使用外，其餘仍應維持該基地原計畫所訂建蔽率、容
積率及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相關規定（例如：退縮建築、法定空地留設等規定）。

2.其中得供一般商業設施使用部分，不得超過該郵政專用區總樓地板面積二分之
一使用限制，應納入計畫書敘明。

3.於同一直轄市、縣(市)行政轄區或同一都市計畫區內，如有多處土地辦理專案
通盤檢討時，經檢討變更後所須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或可建築用地，得採「整
體規劃檢討、集中劃設提供」之方式辦理。

4.回饋措施如下：

(1)回饋方式及內容：

A.捐贈比例：14%。

B.捐贈項目：公共設施用地或可建築用地或折算代金或等值公益性樓地板面積。

C.捐贈時機：由各地方政府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協議，確定完成捐贈之期
限。未依協議期限完成捐贈事項前，仍應依原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辦理。

D.代金運用：應優先使用於改善本計畫區鄰里社區之公共設施，以提昇當地都
市生活環境品質。

(2)上敘回饋措施各地方政府應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協議書，並納入計
畫書後，再報由內政部核定。

5.中華郵政公司民營化時，各地方政府應立即辦理都市計畫專案通盤檢討，將現
行已發布實施第三類型郵政專用區之捐贈比例變更調高為一倍。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808、926次會議結論

第三類型

需回饋

代金 樓地板
10~15%

或

郵政專用區

▌ 郵政事業所需設
施及附屬設施

▌ 同第二類型、增
加一般批發業、
運動服務業、餐
飲業



郵政用地變更通案性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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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類型

需回饋

鄰里性
公益設施

樓地板
郵政使用

恢復原分區

▌ 依原分區使用

▌ 鄰里社區公益性設施
協議書

▌提供現行郵政服務使
用面積

變更
處理原則

說明

經檢覈評估
後有郵政服
務需求者，
恢復原使用
分區。

應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查明當時用地取得方式及價金，
並提供佐證資料，如當時是先以價購方式取得土地後，再
循程序變更為機關用地或郵政用地者，則同意恢復為原使
用分區，惟仍應提供一定樓地板面積續供郵政服務使用，
並須提供下列至少一項目之鄰里社區公益性或社會服務，
且將各地方政府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協議書，
納入計畫書後，再行檢具變更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核
定。

1. 規劃停車位供鄰里使用。

2. 提供場地供公益活動使用。

3. 規劃機踏車旅遊休憩站。

4. 規劃鄰里集會及活動場所。

5. 學生K書中心、民眾閱報中心。

6. 鄰里公共設施用地綠美化或維護認養等公益服務工作。

7. 其他符合地方需求之公益性設施或社會服務等回饋措施。

→以敦親睦鄰措施方式代替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808、926次會議結論



再公展變更內容-變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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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1 2 臺
中
四
張
犁
郵
局

郵政
事業

用地(0.10)

第三類型郵
政

專用區
(0.10)

1.現況為四張犁郵局，
為使土地有效利用
暨確定分區或公共
設施之困擾，需辦
理都市計畫變更為
郵政專用區，以促
進土地利用及地方
發展。

2.本案區位條件良好，
有附加商業使用之
條件，故變更為第
三類型郵政專用區。



再公展變更內容-變3-1、3-2、3-3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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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3-1 3 6 郵政
訓練
所中
區訓
練中
心待
建基
地

郵政事
業
用地

(0.16)

住宅區(附)(0.16)

附帶條件：本基地依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之用地變更通案性處
理原則變更為第五類型郵政專用
區（回復原分區），並由臺中市
政府與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簽
訂回饋事項協議書，並納入計畫
書敘明。

1.郵政事業同時兼具國家民生政策性質，長久以來有
其服務之一貫性與穩定性需求，為促進中華郵政股
份有限公司所管有之土地能有效利用暨確定分區或
公共設施之困擾，需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以促進土地
利用及地方發展。

2.本處基地係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48年3月
以價購方式取得，於75年2月第一次通盤檢討時由
住宅區變更為郵政用地，參酌臺中市都市計畫歷程
並考量資產活化政策及實際發展需求，恢復變更為
原土地使用分區。

3-2 3 6 郵政
訓練
所中
區訓
練中
心待
建基
地

郵政事
業
用地

(0.0017)

住宅區
(0.0017)

依民國101年10月25日機關協調會議決議，郵政用地
尚包括私有地乾溝子段148-100地號，其為148地號
分割出來且為同一土地所有權人，故不列入住宅區
（附）變更範圍。乾溝子段148-100地號原始土地取
得為住宅區(48.03.13)，原則上恢復原分區為住宅區，
得免回饋。

3-3 3 6 郵九 郵政事
業
用地

(0.05)

住宅區
(0.05)

1.經檢覈評估後無郵政服務需求者，恢復原土地使用
分區(住宅區)。

2.東側郵9併入本次通盤檢討，臺中市北區乾溝子段
146-8、146-85等2筆地號，依郵政用地範圍變更。



再公展變更內容-變3-1、3-2、3-3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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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變更內容-變4案

12

新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4 4 12 臺
中
英
才
郵
局
︵
臺
中
65
支
︶
、
臺
中
郵
件
投
遞
中
心

郵政事業
用地

（1.56）

住宅區
（附）
（1.56）

附帶條件：
本基地依中
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之
用地變更通
案性處理原
則變更為第
五類型郵政
專用區（回
復原分區），
並由臺中市
政府與中華
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簽訂
回饋事項協
議書，並納
入計畫書敘
明。

1.郵政事業同時兼具國
家民生政策性質，長
久以來有其服務之一
貫性與穩定性需求，
為促進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所管有之土
地能有效利用暨確定
分區或公共設施之困
擾，需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以促進土地利用
及地方發展。

2.本處基地係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74年8月、75年4月
以有償撥用方式取得，
於84年2月由住宅區
變更為郵政用地，參
酌臺中市都市計畫歷
程並考量資產活化政
策及實際發展需求，
恢復變更為原土地使
用分區。



再公展變更內容-變5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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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5 5 14 臺
中
黎
明
郵
局
︵
臺
中
47
支
︶

機關
用地

(0.10)

第三類型
郵政專用區

(0.10)

1.現況為黎明郵局(臺
中47支)使用，為使
土地有效利用暨確
定分區或公共設施
之困擾，需辦理都
市計畫變更為第三
類型郵政專用區，
以促進土地利用及
地方發展。

2.本案區位條件良好，
有附加商業使用之
條件，故變更為第
三類型郵政專用區。



再公展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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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親睦鄰措施費用

◼ 參考國有財產法第53條，以1650平方公尺以上作為有價值土地標準，
依變更面積訂定費用級距，再以回復分區之土地使用強度作為加乘係數

依變更面積訂定費用級距 (A) x 回復分區之土地使用強度加乘係數 (B) = 總額

變更面積(㎡) ≤1,650㎡ 1,651~3,300㎡ 3,301~6,600 ㎡ ≥6,601㎡
費用級距(元)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郵局名稱
變更面積

( ㎡ ) 

(A)

現行
容積率

(%)

變更後(回復
分區)容積率

(%) 

土地使用
強度係數

(B)

費用
( A x B )

郵政訓練所中區
訓練中心待建基地

1,611
郵政事業用地

200

第二種住宅區
基準 220%

上限 320%

1.6 800,000 

臺中英才郵局(臺中65支)、
臺中郵件投遞中心

15,552
郵政事業用地

200

第二種住宅區
基準 220%

上限 320%

1.6 3,200,000

(變更面積<1,650㎡為保障級距，後項變更面積級距為前項級距之2倍計算)



再公展變更內容-回饋事項

15

郵局名稱 回饋事項

黎明郵局 回饋比例14%

四張犁郵局 回饋比例14%

郵政訓練所中區訓練中心
待建基地

1. 敦親睦鄰措施費用80萬元(原則7)

2. 長期規劃局屋改建時，保留一定公眾廳做為民眾閱報中心，於營業時
間供用郵民眾及一般民眾使用。(原則5)

臺中英才郵局
、臺中郵件投遞中心

1. 敦親睦鄰措施費用320萬元(原則7)

2. 長期整體規劃時，若該基地有新建、增建時，將提供一定樓地板面積
供鄰里集會及活動場所無償使用，相關使用規則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台中郵局訂定後與鄰里協議，其建物所有權人仍為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原則4)



人民團體陳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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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閱覽

•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https://www.ud.taichung.go

v.tw/2957887/post

◼ 紙本閱覽

•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 臺中市北屯區公所、北區區

公所、西區區公所、南屯區
公所

再公開展覽書圖閱覽

https://www.ud.taichung.gov.tw/2957887/post


人民團體陳情方式

17

人民團體陳情方式

◼ 民眾可於再公展期間
以書面方式表達陳情意見

◼ 陳情意見表可親送
或寄至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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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